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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 徽 医 科 大 学 文 件  

 

 

 

 

 

 

 
关于印发《其他专业技术人员岗位设置与管理

暂行办法》的通知 
 

各部门、各单位： 

《其他专业技术人员岗位设置与管理暂行办法》业经 2019年

9月 3日校长办公会研究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特此通知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安徽医科大学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 9月 12日 

 

 

 

 

校人字〔2019〕90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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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专业技术人员岗位设置与管理暂行办法 

 

根据《关于进一步完善全省教育事业单位岗位设置管理的意

见》（皖人设秘〔2016〕317 号）和《安徽医科大学关于创新人

才工作机制、全面推进人事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》（党办字〔2017〕

6 号）文件精神，为了加强专业技术辅助岗位人员队伍建设，激

发其工作热情，结合我校实际，出台本暂行办法。 

一、 其他专业技术人员岗位设置 

1.其他专业技术人员按照人员管理类型，分编制和人事代理

制两类，两类人员岗位进行分类管理。 

2.人事代理制人员岗位设置参照安徽省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

厅核准的编制类其他专业技术岗位结构比例分别设岗。即人事代

理制人员岗位结构比例为：正高级、副高级、中级和初级岗位比

例按 8：25：40：27设置。其中正高级岗位设三、四级岗，副高

级岗位设五、六、七级岗，中级岗位设八、九、十级岗，初级岗

位设十一、十二级岗。正高级岗位中三级和四级岗位的控制比例

为 3：7；副高级岗位中五级、六级、七级岗位的控制比例为 2：4：

4;中级岗位中八级、九级、十级岗位的控制比例为 3：4：3；初

级岗位中十一级、十二级岗位的控制比例为 5：5。 

3.人事代理制人员岗位设置实行动态管理。每年 8月初根据

在岗人员数调整正高、副高、中级、初级岗位设置数，并公布已

聘任岗位数及当年空缺岗位数。 

二、其他专业技术人员岗位管理 

1.两类人员在职称晋升时，严格按照分类管理进行推荐评审，

严禁混岗申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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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两类其他专业技术人员正高级空缺岗位的使用，每年由学

校统筹确定。 

3.鉴于学校编制类其他专业技术人员副高级岗位空缺有限，

根据安徽省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厅岗位管理有关文件精神，学校

通过调剂空缺的正高级岗位用于副高级岗位人员晋升。调剂的空

缺岗位数每年由学校统筹确定。两类人员校内推荐评审通过率均

为在确定当年可使用的空缺岗位范围内，按照参评人员的 70%进

行推荐。 

4.空缺中级岗位的使用，坚持在空岗范围内根据工作实绩，

同时结合任职年限，由学校统筹逐年给予推荐评审。 

5.初级岗位的使用，按照参评人员等额确定。 

三、附则 

1.本办法所指其他专业技术人员范围：校本部在实验技术、

图书档案、出版编辑、基建工程、电子信息工程、医疗卫生、财

务审计岗位的人员。 

2.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试行，由人事处负责解释。上级主管

部门如有新规定出台，按新规定执行。 

 

 

 

 

 

 

安徽医科大学党政办公室         2019年 9月 12日印发 
 


